
军警协作
防汛演练

汛期将至，近日，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和

当地预备役部队一起开展防汛救援演练，内容

包括无人机和冲锋舟水上联合搜救、解救被洪

水围困群众等多个科目。

通讯员 喻跃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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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日报记者 万笑影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陈立波

本报讯 实现各市、县（市、区）宪法宣

传阵地全覆盖、认定2000个“浙江省善治

示范村”、建成覆盖全省的视频法律咨询网

络……6月5日，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

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进一步

明确了今年全省守法普法工作的目标和要

求，并对下一步重点工作任务作出部署。

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以来，

协调小组和各成员单位强化责任落实，完

善工作机制，加强协同配合，圆满完成26

项年度任务，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不少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今年是我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之年，也是“七五”普法规划收官之年，各地

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

全国两会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

把握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浙江建设、“重要

窗口”新目标新定位的要求，担起守法普法

责任；坚持精准发力，广泛开展宪法宣传教

育，围绕中心大局抓普法，扎实做好重点领

域普法工作；着力固本强基，加快法治乡村

建设，加强基层法治实践，优化农村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纵深推进基层依法治理；注重

守正创新，创新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工作

内容，不断提升普法宣传实效。要抓紧谋

划“八五”普法规划，更好地发挥部门联动

的整体优势，高质量推进守法普法各项工

作，为我省“重要窗口”建设提供坚强法治

保障。

嘉兴首个
生态修复基地落成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嘉法宣 善筏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助力“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

设，6月5日下午，嘉兴市政府与嘉

兴市中级法院共同举行嘉兴首个

生态修复基地落成暨嘉善法院环

境资源审判法庭揭牌仪式。

会上，嘉兴市中院与嘉兴市生

态环境局签订《关于建立生态环境

修复协作机制的会议纪要》。纪要

明确，统筹司法、行政和社会力量，

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

区”核心区先行建立示范基地，通

过异地补植等形式，让污染者在承

担刑事、行政责任的同时，担负生

态环境修复责任，实现生态环境损

害前后的动态平衡。

嘉兴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嘉

善更是核心区域，嘉兴市首个生态

修复基地落成和嘉善法院环境资

源审判庭的设立，将为推进长三角

区域生态环境联保共治提供更加

优质的司法服务。

近三年来，嘉兴法院审结污染

环境犯罪案件61件，判处3年以上

有期徒刑23人。海盐县法院判处

“长江口倾倒垃圾案”24名被告人

有期徒刑6年至1年不等，让违法

者付出沉重代价。嘉兴法院还全

面落实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推进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审结全

省首例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

案件，判令污染环境的企业投入

3000余万元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开

创了司法修复范例，入选全省环境

资源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王培光

本报讯 “律师收费不合理，我要举

报。”日前，江山市司法局接到市民何某投

诉，第一时间进行全面了解，在确定律师执

业过程中不存在违规行为，而是何某因不

满代理效果而投诉后，通过调解方式化解

了这起矛盾。

建立健全律师行业投诉举报查处机

制、规范处理流程，是今年江山市司法局提

升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的重要举措，自2月

开始已在全市展开。

“我省自去年1月便实施了《浙江省司

法行政机关办理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举

报工作规则》，但是，这一规则多是宏观指

导，对于处理流程等细节未有规定，我们主

要是作了细化，规范了处理流程。”江山市

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慧达介绍说。

根据江山市司法局的规定，接到相关

投诉后，由接待人员对投诉事项进行初步

审查，然后由承办科室提出是否受理意见，

再由业务分管领导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受理后，由业务分管领导指派2名以上执法

人员具体办理，并根据承办人员的终结报

告作出处理决定。同时，该局还规范了投

诉处理件登记台账及案卷装订归档程序，

对投诉案件做到了“一案一档”，按规查阅。

除此之外，江山市司法局还积极组织执

法人员夜学，交流关于证据采集、询问、回复

等方面的工作方法；开辟线上群众举报投诉

渠道，利用网络平台，实时接收群众投诉举

报；加强律师违规线索摸排，开展法律援助

案件、村（社区）法律顾问服务定期回访，与

公检法等部门建立沟通协作机制，深入摸排

律师在公共法律服务及执业过程中出现的

违法违规和违反行业规范等情况线索。

“规范律师执业的过程，也是提升我们

司法行政人员执法规范化的过程。”江山市

司法局工作人员说。

检察院发出聘书
8名校园观察员新上任

本报记者 王亚 通讯员 滨检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滨江区

检察院举行了未检开放日活动暨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观察员聘

任仪式。活动邀请了区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及辖区多个学校教师代

表等人，共同探讨未成年人保护治

理现代化话题。

仪式上，共聘请了8名教师加

入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观察员

队伍。校园观察员是受检察机关

聘请的，成员主要包括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学校教师、家长代表等，

协助检察机关保障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比如提供侵害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案件的线索、参加诉前程序听

证、观摩可公开案件的庭审、监督

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等。

如何给未成年人提供更好的

校园环境？受邀前来的教师们进

行了交流，大家一致建议，教师应

多关注学生的家庭背景，增加与检

察人员、律师的合作交流，形成联

动机制，一旦发现问题，各方能快

速形成可操作的应急流程。

目前，滨江区检察院已合作搭

建了2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基地，

下一步还将落成未成年人法治教

育基地。

本报记者 徐冬梅 通讯员 李春慧

本报讯 日前，湖州南浔区检察院第

三检察部办理了一起涉及10名未成年人

的寻衅滋事案件，率先探索罪错分级处遇

机制，对涉罪未成年人依据罪错行为程度，

按照“犯罪、触法、违法、不良”4类标准，进

行分层级归类后有针对性地开展分级矫治

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这起案件发生在2019年8月的一个晚

上，未成年人小谢与小顾因打球发生矛盾

继而约架，两人分别纠集人员在约定的地

点展开斗殴，但没有造成轻微伤以上的后

果。2019年11月13日，公安机关将案件

移送至南浔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此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10人，除了

3人涉嫌刑事犯罪外，其余参加斗殴的7

人分别因不达刑事责任年龄、行为一般违

法等原因未纳入刑事办案范畴。”为有效

干预、教育和矫正这些未成年人的罪错行

为，承办检察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分级

矫治。

对涉嫌刑事犯罪的小顾等3人，检察院

通过人格甄别机制，认为3人主观恶性不

大、且属于初犯偶犯的涉罪未成年人，综合

考量后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处理，并设置了6

个月的帮教考察期。最终，3人被纳入南浔

区网格观护平台，由一对一的网格员监督

其考察期间行为，并由“爱飞扬”公益组织

对他们开展公益服务考评。2020年 5月

29日，考察期满后，南浔区检察院对3人宣

读不起诉决定书。在训诫室内，小顾等人

均表示会好好工作和学习。

对有触法行为，但未达刑事责任年龄

的王某某等2人，南浔区检察院首次尝试由

检察机关先行审查的方式，根据2人触法情

节、危害结果、认识态度，落实检察官训诫、

强制公益劳动、接受固定时长法治教育、发

出禁止令、定期汇报近况等矫正措施。

对5名尚不构成犯罪但已违反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未成年人，检察院与公安机关、

公益组织共同约谈了这些孩子的父母，开

展亲职教育，对家长们从法律知识、监护技

能、亲子关系、心理健康等方面进行了专门

沟通教育，并要求家长与孩子一同在“智慧

未检”APP上打卡完成9门法治教育课程

学习。

通过分级矫治工作，2名触法未成年人

均顺利完成矫治措施并实现就业；5名一般

违法行为未成年人在附加保护处分措施的

基础上有一定程度的行为改变，现阶段均

回归正常校园生活，其中1人还担任了校内

团干部。

“我们将继续秉持教育、感化、挽救方

针，加强实践探索，切实把对罪错未成年人

的保护、教育、管束落到实处。”南浔区检察

院第三检察部主任沈勐儿说。

高质量推进守法普法工作

“律师收费不合理，我要举报”，后来怎么样了？

检察官将10个“熊孩子”分成3批管教
这样的分级矫治，效果很好


